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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4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根据2006年9月15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长沙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0年11月30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9年9月16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规划管理，科学合理地制定城市规划，保障城市规划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沿城市规划道路、绿化带等公共用地安排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带征公共用地。
第四条 城市规划确定的园林绿化、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中小学学校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擅自改变用途；文物古迹、古树名木、风景名胜保护区、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控制范围，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从事挖取砂石、土方等活动，须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破坏城市环境和影响城市规划的实施。
第六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建筑物外观和使用性质等内容，必须报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
第七条 新建、扩建和改建城市道路、桥梁、地道应同时进行管线综合，同步设计并敷设各种市政管线，各种弱电管线应同沟敷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应规划建设综合沟。
  在市政道路上开设道路进（出）口或市政管线的接口，架（敷）设临时市政管线，设置临时路口及施工通道的，均需向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有关手续。
第八条 在二环线内的主次干道及其他重要地段，不得新设架空线路。
第九条 严格控制城市规划区内的个人住宅建设，鼓励城市旧区个人住宅外迁。
  在城市规划区内，个人住宅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已经制定居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按规划办理个人住宅建设手续；未制定居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个人住宅建设一般不得超过两层。
  个人住宅经鉴定为危房，其改建严重影响城市规划，或者影响相邻关系无法征得相邻方书面同意的，应当及时组织拆迁或由政府收购。不能及时拆迁或收购的，按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使用性质办理建设手续。
第十条 城镇居民个人住宅改、扩建，不得超出其土地使用权范围。原个人住宅土地使用权边界不规则或者压占城市道路规划路幅、消防通道的，经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调整个人住宅土地使用权边界。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对个人住宅实施拆迁，原住户申请改、扩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在办理批准手续时，应当书面告知土地使用权人，征求土地使用权人意见；但建设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已满两年且个人住宅系按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使用性质改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可以不征求土地使用权人意见，直接办理批准手续。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自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告知之日起15日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同意。
第十二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转让、出租住宅和住宅建筑面积已达标准的村民，不得申请个人住宅建设。
  农村村民个人住宅建设可申请建设的条件及可申报建设的人数按土地管理法规及县（市）、区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正负零复验不合格的，由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并限期改正。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之规定，擅自在市政道路上开设道路进（出）口或市政管线的接口，架（敷）设临时市政管线，开设临时路口及施工通道，影响城市规划的，责令限期改正；不影响城市规划的，责令限期补办手续。
第十五条 妨碍规划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未设建制镇的工矿区、农场、林场的城镇型居民点，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个人住宅建设，是指个人和家庭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的独立式住宅建设。个人小型综合用房建设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临时建设工程，是指经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第十九条 办理行政许可的期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3年8月15日起施行。

